山东省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健全和完善我省外经贸发展促进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山东省省级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山东省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是指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促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外经贸事业健康发展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由省财政厅负责管理。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实行项目库动态管理。根据每年专项资金规模和外经贸事业发展需要，省财政厅会同省商务厅研究确定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方向和具体内容，组织项目申报，审核确定扶持项目和金额，并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第四条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应当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有利于加快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促进对外投资和合作，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实现外经贸事业健康平稳发展。
 
第五条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
（一）支持优化贸易结构和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鼓励服务贸易加快发展；鼓励出口企业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支持国际市场开拓活动，鼓励企业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积极培育我省在境外的自有品牌展会；
（三）支持优势产业扩大出口，鼓励出口企业集群式发展，支持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外贸转型升级、科技兴贸、机电等专业性和区域性出口基地建设，提升区域和产业发展能力，鼓励企业充分运用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工具，规避出口风险；
（四）支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鼓励引进符合国家和我省产业政策的重大利用外资项目；
（五）支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引导企业积极稳妥“走出去”，鼓励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外派劳务健康发展，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园区）的建设；
（六）鼓励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促进贸易平衡；
（七）支持开发区转型升级率先突破，引导开发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开发区引进重大战略性投资项目，增强开发区对外开放载体功能；
（八）支持企业积极应对贸易磨擦、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及商务系统人才培训等；
（九）其他有利于促进外经贸事业发展的事项。
第六条 资金的申请、审核与拨付
符合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范围的项目，应根据项目申报通知的具体规定提出资金申请。省级企业（单位）可直接向省财政厅、省商务厅提出申请，并报送相关书面申请资料；市及以下企业向各市或各省财政直接管理县（市）（以下简称省直管县）财政局、商务局提出申请，并报送相关书面申请资料，由各市或省直管县财政局、商务局进行初审后报送省财政厅、省商务厅。
省财政厅会同省商务厅对企业上报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确定，并由省财政厅按预算级次将资金拨付相关省级企业和各市财政部门。
第七条 监督管理 获得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扶持的企业应按规定做好相应财务处理，及时向省财政厅报送项目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效益的书面报告，并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八条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资金管理部门可从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中，按照不超过3%的比例提取工作经费，用于支付相关项目评审、论证、公示、验收、审计等费用，工作经费的使用要做到节俭规范。
第九条 对截留、挪用、骗取、挤占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或有其他违规违纪行为的，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山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基金管理办法》（鲁财企〔2004〕4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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